九江市湖口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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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口生态环境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市局和湖口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接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2021年我县城区空气质量PM2.5浓度均值为31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92，浓度同比下降11.22%；PM10浓度均值为54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86，浓度同比下降6.9%；优良天数比例为89.59%，同比上升4.11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保持较好水平。1-12月，我县省控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均为100%，国控断面1月、3月、5月、6月、9月水质达到Ⅲ类水质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今年以来，我县未发生土壤污染环境事故，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等问题整改。一是“8+1”类环保督察及信访件限期整改问题全部完成。目前“8+1”类环保督察及信访件问题限期整改的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长期坚持的问题达到序时进度；交办信访件已全部办结。二是加快推进2021年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2021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中共性问题达到序时整改进度，个性问题正在有序推进整改中。交办信访件16件，目前已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4件。三是抓好生态环境部在线监测专项检查问题整改。反馈19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6个，达到序时进度3个。
（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主攻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同第三方技术团队利用走航监测等技术深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VOCs治理行动；督促九钢及配套企业加快减排项目建设；加大页岩砖厂无组织排放治理力度，完成了在线监控数据联网；不定期组织柴油货车路检路查，查处超标排放柴油货车和渣土车辆；督促建筑拆迁工地落实“六个100%”和“六个必须”；开展秸秆禁烧督查巡查行动，建立常态化督查机制，强化乡镇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城区规模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率达到100％，中心城区烟花爆竹“零燃放”；定期组织开展卫生包干区清扫清洗行动；依托湖口智慧中心平台功能，联合城管、住建等部门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建立了“空气质量日报”机制。
2、加强水环境监管。全面排查城区、乡（镇）村、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巩固排口“三化”整治成果，实行分类管理，强化监控、运维、现场三方联动机制，坚持每月开展取样监测，严格掌握排口出水水质。协同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和集中式供水安全问题排查整治，确保饮用水安全。推动完成10个行政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成功申报中央资金用于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3、强化土壤环境管控。全面排查土壤隐患，重点监管单位完成整改，高风险地块正按要求进行整改。重点监管江铜、天盛、赛得利等涉重金属的企业。聘请第三方全面调查高新园区地下水质量状况，现场调查已结束，待市局审核。顺利推进原九江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目前现场施工全面完成。
4、践行“两山”理念，加强自然生态保护。一是组织实施“绿盾2021”行动。制定了《2021“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行动方案》，联合林业、自然资源、水利部门以及有关乡镇开展了专项检查，建立台帐并抓好整改。二是推进生态文明示范点建设。指导帮扶武山镇开展省级“两山”实践基地创建，已成功获批。双钟镇洪湖村、月亮村、柘矶社区等3个行政村获评市级生态文明村。
5、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一是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开展园区危险废物专项检查，问题做到立行立改。金元莱危险废物处置项目序时推进。二是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开展安全生产百日大检查行动，全面摸底涉放射源、危险废物的企业安全监管情况，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安全监管盲区。三是加强环境执法监管。组织专家技术团队进行排污许可事后检查，建立环境监管点位图，全面摸清企业环境问题底数。有序开展执法大练兵行动和夜鹰执法行动，严厉查处打击企业利用夜间及节假日偷排超放等违法行为。
（三）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1、编制“十四五”规划，开展纳污能力现状复核调查。湖口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已完成专家评审，正在报请政府审议通过。对接省厅并委托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监测局开展水功能区划长江（湖口段）保留区排污现状调研，已完成专家评审。
2、完成生态环境体制改革任务。配合市局完成垂改后续工作，强化局党组对大队、监测站的领导，整体机构协调有序。
3、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格项目环境准入要求，提高环评文件有效性。积极对接省厅、市局，沟通协调重点项目的环评事项。开展服务企业接待日面对面交流活动，接待企业43家，收集意见建议55条，解决问题39个。
4、建设“智慧长江”项目。争取资金1600余万元打造“湖口县智慧环境中心”，建设天地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大数据平台、监管中心，目前完成初步验收。
（四）持续加大环境宣传力度。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举办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展；组织传唱环保歌曲、拍摄MV环保工作宣传片和公益活动宣传片；开展书法摄影作品展、自行车骑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等活动。积极做好市局微信平台供稿工作，今年以来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上稿100余篇。
（五）抓好党建工作。
1、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定了《意识形态实施方案》，调整了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局党组开展集中学习10次，主要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省、市、县重要会议精神。制定了《九江市湖口生态环境局岗位廉政风险点与防控措施》和《环保工作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2、加强纪律和廉政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了各级纪委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典型案例及节假日廉政教育和提醒，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签订杜绝酒后驾车和拒收红包治理承诺书。开展了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参观江西省革命旧址等系列教育实践活动。落实干部职工外出报备制度和重点岗位廉政风险排查工作机制，各责任股室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向市局党委汇报排查情况。通过建立党员、干部、职工《廉政档案》，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职工廉政档案的管理和干部职工的重大事项上报审批制度。
3、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及答题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三湾改编》、《邓小平小道》等红色电影。聘请县委党校校长来局宣讲党史。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群众、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三、2022年工作计划安排
（一）强化思想共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加强与融媒体的合作，搭建湖口生态环境宣传平台，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和有奖举报机制，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湖口故事”。
（二）理清工作思路。注重工作谋划，加强与第三方专业团队九江南大、中节能等合作，组建大气、水环境、土壤和固废、化工产业绿色发展及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五个方面的调研组，对全县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排查问题，研究分析，寻找科学的解决路径和方法。
（三）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生态环境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高质量发展的制约瓶颈，一是高质量完成中央环保督察等问题整改。二是抓好12369平台等投诉问题整改，以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取信于民。三是加快完成长江纳污能力现状调查，充分利用资源解决制约我县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素问题。四是积极争资争项，以项目建设来夯实环保设施基础。
（四）突出攻坚重点。
一是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构建园区大气监测预警平台，分阶段推进重点企业完成VOCs治理任务；分步实施燃煤锅炉淘汰；关闭落后的工业窑炉；全面整治“小散乱污”企业。高效运转网格化监管制度，强化乡镇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严格管控秸秆露天焚烧。突出工地和道路扬尘问题管控，常态化开展路检路查，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积极落实九江市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示范建设。
二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提升园区、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园区清洁化生产水平。全面推进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大沿江沿湖综合整治力度，布局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提升鄱阳湖水质，持续强化水质监测，力争国考断面水质达到三类以上标准。
三是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矿山污染风险排查与隐患整治。强化危废、固废和副产专项排查整治，建立规范管理台账。提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环境风险管控水平，定期开展重点企业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全面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加大力度推进垃圾分类和收集，提升城镇人居环境。
四是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力争创建省级生态县，高质量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整体清洁生产审核试点。严格项目环评审批，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大排污许可事后监管力度。
（五）提升治理效能。对标国内省内先进县市区，学习他们的经验做法。一是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升干部能力和素质；二是加强监管力度，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加强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交叉检查力度，持续保持环境监管高压态势；三是加强监测能力建设，提升监测质量，依托湖口县智慧环境中心平台，强化监测技术，提高利用大数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推进机制改革，配合市局深入完成队伍体制改革，提高局、站、队协同作战能力，合力做好各项工作。
（六）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以党的建设来引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思想建设，加强对局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组织开展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强化作风建设，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整治“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重点解决群众、企业反映突出的“乱作为”问题，以优良作风为保障，努力锻造一支生态环保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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